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尊敬長者向來
是中國人傳統
美德。港府為
了協助有需要
經濟支援的65
歲或以上的長
者，特別推出
每月2,200元的

「 長 者 生 活 津
貼」，並決定在
本周五向立法
會申請追加近31億元的撥款，香港總商會表示支
持。

我認識不少年輕人，薪酬即使不多，每月也堅
持把部分的薪金孝敬父母，這一份心意和美德實
在值得讚賞。很可惜，並不是所有長者都那麼幸
福，可以有子女供養，不少長者收入微薄，甚至
沒有收入，生活在貧困之中，極度需要支援。

支持通過「長者生活津貼」
今次政府推出的「長者生活津貼」，便可以為

40萬生活在貧苦中的長者，提供每月2,200元津
貼，實在值得支持。不過，有意見認為，新政策
要求資產審查，未能讓所有65歲或以上的長者受
惠，即使新津貼令40萬名貧窮的長者可以受惠，
也不會支持。

我對此不敢苟同，如果這項生活津貼不考慮申
請人的經濟狀況，全面發放給所有長者，隨 未
來長者急劇增加，香港的公共財政壓力將會激
增，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實不應把這些負擔留給
下一代。

根據統計處《香港人口推算2012－2041》數
字，香港正面臨人口急劇老化問題，20年後，即
2031年，65歲或以上長者將由現在的98萬人增至
216萬人，約佔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三十年
後，即2041年，65歲或以上長者將增至256萬人，
約佔香港人口的三成。

另一方面，受到人口老化影響，香港的總勞動
人口不斷下滑，根據港府在今年5月發表的《人
口政策督導委員會的進度報告》，預計香港總勞
動人口在2020年後會減少，由近358萬人減至349
萬人，減少近9萬人。

統計處的數字更指出，本地老年撫養比率正持
續上升，在2011年，每千名勞動人口就要供養177
位老人，即約每5.6人供養1位長者，而此比率在
20年後，到2031年將上升至418人，代表了每2.4
名勞動人口，便要供養1名長者。

不能犧牲下一代的未來
如果所有65歲或以上長者都可以獲得長者津貼，根據港府

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每年便要額外增加136億元。現時
65歲或以上長者約有98萬人，2031年將增至216萬人，按此比
例計算，相關的額外開支粗略估計將接近300億元。

我想強調，上述計算只是長者生活津貼的額外支出，仍未計
算其他扶助弱勢社群的福利開支。要知道，現時政府經常福利
開支已高達440億元，佔政府經常總開支比例16.7%，再加上新
津貼，按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指出，經常福利開支將增至超
過500億元，令政府經常福利開支佔經常總開支18.6%。

人口老化對香港福利和醫療系統將帶來重大挑戰，無論是
病床、院舍或社區安老照顧服務的需求都會大幅增加，屆時
的支出將大幅增加。如果不論貧富，年屆65歲或以上，便全
數每月發2,200元津貼，是漠視香港未來財政承擔能力。過去
便有不少歐洲國家，實行福利主義，最終經濟全面崩潰，國
家破產。

「長者生活津貼」的目的，是為加強支援長者當中有經濟
需要的人士。不理社會承擔能力，全數發放津貼，形同慷他
人之慨，犧牲下一代的未來。相信無人願意見到，未來香港
政府負債纍纍，孩子們一出生，便須背負沉重的債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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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香港社會保障計劃多以實物作為援助方法，
1971年起改為現金支援有需要人士。經過40多年的
歷程，現時為長者提供的資助主要分為兩種：（一）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簡稱綜援，供低收入家庭
申請，包括基本津貼、租金津貼及特殊需要津貼。

（二）分為四類（1）普通高齡津貼，供65歲至70歲
的老人申請，需要進行收入及資產審查；（2）高額
高齡津貼，供70歲以上老人申請，無需進行收入及
資產審查；（3）普通傷殘津貼；及（4）高額傷殘
津貼。其中（1）和（2），一般稱為生果金。

生果金應予正名
高齡津貼，俗稱生果金，是現時香港長者經濟援

助主要的兩大支柱之一，說是保障香港長者的生活
津貼，實在是「四不像」產物：沒有保險或儲蓄作
用；也不具再分配的功能；對富人來講意義不大；
對窮人來講達不到溫飽的基本需要。目前領取高齡
津貼的長者主要可分三個類別：（1）有實際需要的
貧窮老年人，可能同時有需要申請其他資助；（2）
收入低微不符合條件申請其他援助的長者或因綜援
的負面標籤而拒絕領取的長者；（3）沒有實際需
要，津貼對申請人來說具濃厚的「回饋」意義。近
年，各界要求政府檢討高齡津貼的聲浪高漲，上任
特首雖承諾檢討，但只做了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
如增加少許銀碼，放寬離港限制等。議事廳內外也
有許多爭議，主要是數目多寡、申請資格、離港限
期等。歲月蹉跎，沒有重大的定論。今年7月來了個

急轉彎，現任特首為兌現競選時承諾，為有需要長
者發放長者生活津貼，但須通過簡單的資產申報。
隨之，生果金應否有資產申報和生果金應否與全民
退休保障相提並論成為討論的焦點。

筆者認為關鍵是予以正名和闡釋它的意義，生果
金就是生果金，不再是高齡津貼或長者津貼，旨在
回饋長者過往對社會的貢獻，應與其他扶貧救援等
資助分開處理，讓長者被敬重地、有尊嚴地享用；
凡滿70歲的沒有外國居留權的香港永久居民，無需
資產審查都可享有，全面撤銷回鄉定居的離港限
制。

生果金貴乎「敬」不在於「量」
生果金既是回饋長者，其涵義貴乎「敬」，不在乎

「量」，因此銀碼不宜訂得太高，避免易放難收。近年
西方福利國家因削減長者福利而引發民怨，如希臘、
意大利等，前車可鑑也。香港奉行低稅政策，根據政
府推算，2050年長者人數超過200萬，平均壽命提
高，預料將來醫療費用大幅增加。無論是生果金或其
他政府開支，錢都是來自納稅人，一旦政府加稅，擴
闊稅基，市民會接受嗎？市民能承受得住嗎？根據
統計署資料顯示，2009年每千人供養長者及幼兒的
撫養比率是337人，到了2039年將是625人，可想而
知，年輕人將是身負重任。現時的政府多派錢可能
贏得許多掌聲和歡呼聲，但他日的年輕人要背起沉
重的包袱。我們必須注視現實的政治環境，要相信
科學數據，議政論政者不要擺出「站 說話腰不疼」

的架勢，廣大的市民不希望見到「民粹當道、政客
拿票」，「政客充闊佬、年輕人找數」的局面。

退休保障弦上箭
香港面對老齡化問題，必須有長遠的全民保障退

休制度，筆者認為從客觀層面來看，應該由研究香
港的人口結構、社會因素、文化背景、經濟發展等
方面 手；同時探討老年人的需要、用錢模式、搜
集老人經濟狀況相關數據，檢討現時的養老制度等
為微觀基礎。

2008年11月5日，當時的勞福局局長張建宗在回答
譚耀宗議員等提問「高齡津貼和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議案時，提及世銀在2005年出版的《21世紀的老年
人收入保障》經驗，述說了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三
大支柱：「至於香港現行為長者提供經濟援助的方
向，是包括綜援計劃及『公共福利金計劃』下的

『高齡津貼』和『傷殘津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及個人自願儲蓄的三根支柱。政府現正研究香港這
三根支柱的可持續性，中央政策組已收到研究的數
據，並已委任由有關的學者及專家組成的專家小
組，去擬訂有關為長者提供經濟援助的研究課題，
訂立研究計劃、展開研究及提供政策建議。」

顯見局長早已為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討論和跟進
訂下了宏遠的鴻圖。只可惜四年已過去，仍未見有
更具體的建議計劃，寄望新一屆立法會切實地就此
議題訂出時間表，為香港長遠利益而創建「全民退
休保障計劃」方案。

生果金應予正名 退休保障弦上箭

十八大標誌 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處在重要歷史節點
上，這是一個如何承繼過去十年輝煌與如何開創未來
十年偉業的重要歷史節點。中國正以攻堅克難、奮勇
前進的自信迎來十八大召開。

過去10年中國創造前所未有的輝煌
中共十六大以來的10年，中國走過了很不尋常的道

路。回首十年，國家可謂大事、要事、喜事、難事皆
多，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13億中國人民，
審時度勢、科學決策、從容面對，成功舉辦大事、要
事，從容應對急事、難事，經受住一次又一次重大考
驗，使中國的發展不曾耽擱、勢頭向好。

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10.7%，躋身世界第
二大經濟體；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進入了以城市
型社會為主體的新時代；編織起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
障網，構建了社會保障新格局；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
增長1.8倍，迎來了生活水平的新提升；「神九」飛
天、「蛟龍」探海等重大創新任務順利完成。跨越十
年征程，國家實力空前增強，社會民生顯著改善，中
國在現代化道路上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輝煌。

《紐約時報》最近發表《中國改革「黃金十年」的

遺產》，文章認為：「中國經濟的黃金十年改革哲學
遺產，既對中國未來10-20年的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有

重大的實踐意義—它建立了中國經濟的強盛夢想，
也為社會與政治變革留下了不小的包袱。」

美國《時代》周刊高級編輯、高盛公司資深顧問雷
默(Joshua Cooper Ramo)把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
新和大膽實踐而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
稱之為「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西方不少學
者在反思：中國成功的奧秘是什麼？這些經驗對於世
界上其他國家是否有用？如果說蘇聯東歐為何發生劇
變被稱為20世紀的歷史之謎，那麼中國的快速發展卻
成為近來西方學者極力探索的另一個歷史之謎。「北
京共識」或「中國模式 」，只是這種探索的一種反
映。

過去10年「一國兩制」實踐不斷深入發展
中共十六大以來的10年，也是「一國兩制」實踐不

斷深入發展，香港與祖國休戚相關、命運與共關係愈
加密切的10年。

2003年香港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和沙士疫症蹂躪，
經濟陷入谷底，社會上人心惶惶，政府施政舉步維

艱，就在這個最困難的時刻，中央宣佈實施CEPA和
個人遊措施，為香港經濟帶來了人氣，注入了活力，
同時也為國際社會在短期內恢復對香港的信心營造了
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緊接 ，中央推出一系列「挺
港」措施，包括開放人民幣業務、讓內地大型企業來
港上市、推動粵港合作和泛珠三角經濟區域合作、加
快跨境大型基建項目興建、「十二五」規劃進一步明
確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地位，以及36條惠港政策
等。中央一系列舉措，不但幫助香港克服了一個又一
個危機，還幫助香港確立了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香
港把握住「中國機遇」，促進兩地經濟融合，互補雙
贏。

中共十六大以來，將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列
為中共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嶄新課題。2006年7月，
胡錦濤主席出席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強調「要嚴格按照憲法和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支
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重視和支持
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加強內地同香港、
澳門的交流合作。」過去10年，中央還多次表示對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提高管治水平的堅決支
持和殷切期待，多次提出要發展和壯大愛國愛港力
量，以及強調「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進一步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以胡錦濤
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對香港高瞻遠矚的政策思
路，不僅顯示在中央加大了在經濟上「挺港」的力
度，而且顯示在從各方面推動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正
確認識「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推動香港同內地
和諧相處共同發展。

港人應正確認識「一國」與「兩制」關係
隨 中國綜合國力穩步上升，「十八大」肯定將為

香港帶來嶄新動力
和 積 極 深 遠 的 影
響。早在2009年，

《紐約時報》就載文
提出：「西方最好
還是研究一下中國
崛起背後的理念。」10年來，科學發展、社會和諧、
以人為本、創新型國家、新農村建設、執政能力、生
態文明、社會建設、文化強國、和諧世界⋯⋯一個個
關鍵詞載入中國發展大詞典，成為中國轉型10年的思
想坐標，成為中國發展10年的動力之源。國際社會普
遍認為，中國在未來10年肯定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大經濟體。而海峽兩岸關係進入良性互動新階段，連
台灣民進黨元老謝長廷到訪大陸也提出了比較接近

「九二共識」的「一中兩憲」概念，顯示台灣民進黨
對大陸的認識也在改變。

相對之下，最近香港反對派卻策動「去中國化」，
妖魔化國家，攻擊國家執政黨，從「反國教」、「反
中反赤」、「抗殖」，到誣衊、攻擊和反對中央「挺港」
政策與兩地交往合作，已經嚴重危及香港經濟發展和
民生改善。凡是有關中央「挺港」與兩地合作的政
策、措施和發展項目，都可能被反對派以「去中國化」
的「緊箍咒」進行破壞、叫停或推翻。特區政府與社
會各界，必須警惕「去中國化」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和
民生改善、對解決香港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形成嚴重的束縛和阻遏。

面對反對派掀起的「去中國化」逆流，港人應正確
認識「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正確認識國家、正
確認識國家執政黨。香港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才能
抓住十八大歷史契機，與國家和諧相處、優勢互補和
共同發展。

中共十八大將對國家各項事業作出全面部署，進

一步明確今後一個時期的發展目標和宏偉藍圖。過

去10年中國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輝煌，「一國兩制」

實踐不斷深入發展，十八大標誌 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處在重要歷史節點上，必將對中國現代

化進程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也將為香港帶來嶄新動力和積極深遠的影響。港人應正確認

識「一國」與「兩制」的關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才能抓住十八大歷史契機，與內地和

諧相處、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

十八大將對香港產生積極深遠影響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在浸會大學的一次
演講中提到，《基本法》中關於香港的管治權，
分為中央對香港的主權性管治權和特區政府對香
港的自治性管治權兩個層次。中央政府對香港的
主權性管治權，是基於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而獲
得的，特區政府對香港的自治性管治權，是基於

《基本法》的授權而獲得的。
因此，「港人治港」還遠遠不是香港管治權的

全部，還應包括中央對港的主權性管治權。確切
地說，「港人治港」是指中央政府不派一個內地
人到特區政府任職，而不是說中央政府對香港沒
有管治權。

中央對香港的主權性管制權，又可稱為憲制權
力。從大的方面來說，它可分為三個層面：一、
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制訂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
策；二、決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制訂香港

《基本法》，規定在港實行的制度；三、依據《基
本法》的規定，依法行使一些具體的屬於中央的
權力，處理涉及香港特區的事務。

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中央對港的憲制權力，主
要是指第三個層面的權力；也就是按照《基本法》
規定，中央對香港特區具有的權力及其運作。大
體而言，主要有九大方面：

「港人治港」包括中央對港主權性管治權
一、決定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權力（現行憲法第

31條）；二、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權力
（《基本法》第2 條），其中包括對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2004 年4 月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有關解釋）；
三、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權力（《基本法》
第15條）；四、決定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的權
力（《基本法》第18條）；五、負責與香港有關
的外交事務的權力（《基本法》第13條）；六、
負責管理香港防務的權力（《基本法》第14
條）；七、決定和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

（《基本法》第18條）；八、解釋和修改《基本法》
的權力（《基本法》第158條和159條）。九、向特
區作出新授權的權力（《基本法》第20條）。

須要指出的是，以上九點是中央對香港九個大
方面的權力。除此之外，對《基本法》已授權香
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基本法》還根據不
同情況，同時作出中央必要時行使某些權力的制
度性安排，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在行政管理權方面：特首必須對中央政府
負責（《基本法》第43 條），執行中央政府就《基
本法》規定的事務發出的指令（《基本法》第48
條第8款）；特區政府的財政預算和決算，須要
呈報中央政府備案（《基本法》第48條第3款）
等。

二、在立法權方面：立法會制訂的法律須報全
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後者如果認為上報的法律不

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事務的條款或中央
與特區關係的條款，則可以將其發回，發回的法
律立即失效（《基本法》第17條）。

三、在司法權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授權特
區法院對《基本法》有關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
解釋的同時，保留了對整部《基本法》的解釋
權，包括對《基本法》中自治範圍內條款的最終
解釋權，要求法院在終審判決引用《基本法》有
關條款時，必須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準

（《基本法》第58 條）等。

準確了解屬於中央的憲制權力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中央

依法行使的憲制權力，是香港管治權的來源，處
於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中最高、最全面的層次。

「最高」是指香港特區的管治權是由中國的最
高國家權力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制訂
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是中國所有法律中最高的法，香港《基本法》
是根據憲法制訂的。

「最全面」是指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才能授
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
和終審權這樣全面的權力。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回歸過渡期裡，媒體
重宣傳香港的自治權，但如今在「港人治港」的
條件下，的確有必要全面、準確地說清楚哪些是
中央的憲制權力，哪些是香港的自治權力，中央
憲制權力的性質是什麼，香港自治權的性質是什
麼，以及前者和後者的源流關係，以免因為對

《基本法》的片面了解而產生不必要的政治爭
拗。 （本文轉載自2012年10月20日《信報》）

中央對港權力不止國防外交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資深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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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十八大

■周松崗

■楊志強

梁振英10月17日在立法會大會上說：「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的權力，除國

防、外交外，還涉及政制、行政和國際外交等多個方面。」對此，有人提出質疑（見

《信報》18 日A14 版新聞）。我認為梁振英沒有說錯。


